


公众参与说明

1

1、概述

1.1 项目概况

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下属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分公司和芦村二

号煤矿分公司，两个分公司。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隶属于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延安市，是国内大型能源企

业，产业主要涉及煤炭、煤化工、电力、天然气等领域。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

号煤矿（以下简称“芦村一号煤矿”或“本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富县、黄陵县境内，

地理坐标：东经 108°46′42″～108°53′29″，北纬 35°46′16″～35°55′57″，行政区划隶属延

安市富县直罗镇和黄陵县双龙镇管辖。

黄陵矿区属于大型煤炭基地之一黄陇基地，位于黄陇侏罗纪煤田中北部，行政区划

隶属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和富县管辖。由于黄陵矿区现状、核增后生产规模发生较大

变化等，2023年 2月 14日，陕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开始编制《陕西省黄陵矿区总体规划》；同时，一并委托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开始编制《陕西省黄陵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陕西省黄

陵矿区总体规划（初稿）》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陕西省黄陵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正在编制中。

《陕西省黄陵矿区总体规划（初稿）》中黄陵矿区北部以芦村一号煤矿和芦村二号

煤矿采矿权北部边界为界，西部以芦村一号煤矿外延至保护区边界、黄陵二号井采矿权

边界为界，南部以黄陵二号井南部边界为界，东部以芋圆井田仓村井田、黄陵一号煤矿

采矿权边界为界。由 219个拐点圈定，面积 1211.32km2。

陕西省人民政府以“陕政函〔2010〕229号”《关于延安市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

方案的批复》“同意已取得探矿权的富县直罗镇芦村勘查区整合周边资源，列入整合方

案”。该勘查区 2号煤层为唯一可采煤层，且区内中部 2号煤层不可采，可采边界将区

内 2号煤层分为西、东孤立的两部分，东、西部分可采区域相距甚远（5～7km），且被

党家河勘查区相隔。开采设计以党家河勘查区西边界及其延伸线为界，将直罗镇芦村煤

矿矿区划分为西部的芦村一号煤矿井田和东部的芦村二号煤矿井田，分别进行设计。

2013年 2月，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

号煤矿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开采设计》；2013年 3月 15日，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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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富县芦村一号煤矿资源整合开采设计的批复》（陕煤局复〔2013〕35号）对开

采设计进行了批复。2013年 4月，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陕西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2013年 7月 5日，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以“陕环批复〔2013〕339号”《关于富

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整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对报告书

进行了批复；报告书及批复中主要工程内容包括：井田面积 133.66km2，由 11个拐点圈

定，设计可采储量 96.46Mt，生产规模 2.40Mt/a，服务年限 28.7a；采用主斜井、副立井

和回风立井单水平开拓方式，开采 2 号煤层，全井田划分为四个采区，首采区为 1、2

采区，采用单一长壁后退式采煤法，一次采全高综采采煤工艺，全部跨落法管理顶板；

配套建设同规模（2.40Mt/a）的选煤厂和相关辅助、公用工程等。

2020 年 3 月 12 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证号：

C6100002012121110133084），开采矿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240万

吨/年；矿区面积：133.9606km2，由 11个拐点圈定；开采煤层：2号煤层；开采深度：

由 750m至 610m标高。

2013年 7月，芦村一号煤矿开工建设，因建设过程中股东股权转让、交接和新冠疫

情影响等原因，工程施工断断续续一直持续至今。截止 2024年 6月，累计完成井巷工程

29440.6m，完成设计井巷工程的 86%（其中：主斜井 1527m，副立井 407m，回风立井

644m，均全部完工；中央辅助运输大巷设计 3700m，已完成 2798.6m，剩余 901.4m；中

央带式输送机大巷设计 3569m，已完成 2673.4m，剩余 895.6m；中央回风大巷设计 3167m，

已完成 2260.3m，剩余 906.7m；101工作面已安装完成，辅助运输巷设计 3110m，已完成

2132m，暂停止掘进；102工作面回风巷设计 3170m，已完成 3170m；带式输送机巷设计

3170m，已完成 2753.6m，剩余 416.4m，辅助运输巷设计 3170m，已完成 2318.8m，剩余

851.2m；103工作面带式输送机巷设计 3110m，已完成 1849.2m）。至今，地面土建工程

除锅炉“煤改气”、两栋宿舍楼未建外，其它基本全部建成，目前本矿尚未正式投产运行。

2022年 10月 20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将芦村一号煤矿列入

“今冬明春重点保供煤矿项目名单”；2022年 11月 2日，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陕

发改能煤炭〔2022〕1947号”《关于加快调整建设规模煤矿手续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芦村一号煤矿生产规模由 2.40Mt/a调整至 4.00Mt/a。

2022年 12月，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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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2022 年 12 月 19

日，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以“陕矿评利用〔2022〕54号”《关于<富县矿业开

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审查意见的函》出具了审查

意见；2023年 9月，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富

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调整建设规模开采设计（变更）》；2023 年 11月 14

日，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资源整合项目

调整建设规模开采设计变更的批复》（陕发改能煤炭〔2023〕2029号）对开采设计（变

更）进行了批复。

目前，实际建设内容、设计（变更）内容与原开采设计、原环境影响报告书发生了

一定变化（更），主要变化（更）内容包括：①生产规模、服务年限变更：原为生产规

模 2.40Mt/a（年工作 330d，日净提升时间 18h），服务年限 28.7a。变更为生产规模 4.00Mt/a

（年工作 330d，日净提升时间 18h），服务年限 17.2a；②采区划分、开采顺序变更：原

为全井田划分为 4个采区，大巷西翼 1、3采区，东翼 2、4采区，采用由近及远顺序开

采煤层，首采区为 1、2采区（1、2采区各布置一个回采工作面）。变更为全井田划分为

2个采区，将原 1、2采区合并为 1个双翼采区，即 1采区。将原 3、4采区合并为 1个

双翼采区，即 2采区。采用由近及远顺序开采煤层，首采区为 1采区（1采区东翼、西

翼各布置一个回采工作面）；③采掘比变更：原为井下设置 2个综采工作面、4个综掘工

作面和 1个普掘工作面，采掘比 2：5。变更为取消普掘工作面，井下设置 2个综采工作

面、4个综掘工作面和 1套普掘设备，采掘比 2：4；④采区巷道布置变更：原为 1采区

首采 101工作面推进长度 2500m。变更为 1采区首采 101工作面推进长度 995m（因 101

工作面带式输送机巷掘进至 1065m处时遇正断层，断层落差 15m，断层之后煤层厚度

不足 0.7m）；⑤中央专用回风大巷变更：原为两条中央 1号专用回风大巷、中央 2号专

用回风大巷断面均为净宽 4.5m，净高 3.75m，净断面积 13.23m2。变更为取消中央 2号

专用回风大巷，增大中央 1号专用回风大巷断面，中央 1号专用回风大巷改为中央专用

回风大巷，净宽 5.5m，净高 4.95m，净断面积 23.97m2；⑥工作面参数变化：1采区西

翼中厚煤层（较薄）首采工作面长度由原来的 200m 变更为 160m，工作面年推进度由

2006m/a变更为 4039.2m/a；1采区东翼中厚煤层首采工作面长度由原来的 200m变更为

260m，工作面年推进度由 3762m/a变更为 4276.8m/a；⑦主斜井带式输送机变更：中央

大巷带式输送机带宽、带速、装机功率不变，将运输量由 1300t/h提高至 1410t/h；⑧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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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车场硐室变更：取消井下无轨胶轮车加油、检修硐室和井下爆破材料发放硐室，井下

只留设无轨胶轮车存放硐室；⑨黄泥灌浆量、管路变更：原为黄泥灌浆量 211.2m3/d，

井筒内灌浆管路为 D108×6无缝钢管，工作面灌浆管路为 D89×4无缝钢管。变更为黄泥

灌浆量 751.2m3/d，大巷内管路为 D177×7无缝钢管，工作面、回风巷内管路为 D177×7

无缝钢管；⑩地面生产系统、构筑物变化：在工业场地新建含油废水处理站；洗煤厂新

增一套压滤系统，煤泥水系统由 2台 KMZG450/2000×2000-U快开隔膜压滤机变为增加

3台 F=800m2的水压榨型快开隔膜压滤机；工业场地原煤仓由 2×600t（φ=18m、H=40m

的圆筒仓）变为 2×700t（φ=18m、H=45m的圆筒仓），中块煤仓由 1×2600t（斜坡方仓）

变为 1×1800t+1×2500t（斜坡方仓），新增 1×1000t 小块煤仓；锅炉房由 2 台

SZL14-1.25/115/70-AⅡ型燃煤热水锅炉和 1台 SZL4.2-1.25/115/70-AⅡ型燃煤热水锅炉变

更为 2台YHZRQ-1200N-L型燃气热水锅炉（单台热功率 14MW）和 1台YHZRQ-360N-L

型燃气热水锅炉（单台热功率 4.2MW），采暖期 2台 14MW锅炉同时运行，非采暖期 1

台 4.2MW锅炉运行；风井场地联建固定瓦斯抽采站。

1.2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具体要求，本项目在环境影响

评价过程共开展了 3次公众参与活动。

第 1次是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采取网络公告形式进行公

示；第 2次是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用网络公告、报纸公告和

张贴公告的形式开展了公众参与活动；第 3次是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采用

网络公告形式开展了公众参与活动。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

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

2023年 6月 22日，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分公司委托陕西环亚华飞

工贸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年 6月 29日建设单位首次公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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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信息。项目公示时间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公示时

间合理。

公示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评

价单位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链接及提交方式和途径等。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形式进行公示。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延安信息港”（http://www.zgya.com）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建设项目位于延安市富县境内，网站“延安信息港”为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示网络平台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时间：2023年 6月 29日

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zgya.com/2023/06/2023062902.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http://www.zgya.com
http://www.zgya.com/2023/06/2023062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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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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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间

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于 2023年 10月 25日完成，于 2023年 10月 26日开始进行二

次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经分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采用了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三种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延安信息港”（http://www.zgya.com）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建设项目位于延安市富县境内，网站“延安信息港”为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示网络平台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时间：2023年 10月 26日

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zgya.com/2023/10/2023102601.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

http://www.zgya.com
http://www.zgya.com/2023/10/2023102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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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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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三秦都市报》刊登了《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

整合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就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建设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意见反馈方式等进行了公示，

广泛征询公众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秦都市报》是西北地区新闻信息量和影响力最大的综合类报纸之一，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示报纸要是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的要求。

（2）报纸名称、日期及照片

报纸公示时间：2023年 11月 4日、2023年 11月 7日报纸名称及版面：《三秦都市

报》A6、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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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报纸第 1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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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报纸第 2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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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1）张贴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延安市富县直罗镇人民政府、屈家沟村村委会等地张贴了项目公告，公

告内容主要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建设单位名称、

联系人、联系方式、意见反馈方式等。

项目所在地位于延安市富县直罗镇韩村，直罗镇人民政府、屈家沟村村委会等地作

为本项目公告张贴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告张贴区域要满足易于项

目所在地公众接触的要求。

（2）张贴时间、地点及照片

张贴时间：2023年 11月 2日~11月 15日

张贴地点：延安市直罗镇、张村驿镇。张贴照片见图 4。

图 4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场所设置在建设单位及环

评单位，公示期无人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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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4、报批前公示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时间

《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芦村一号煤矿矿产资源整合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

告书》已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进行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全文公示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参与说明的网络链接。

4.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延安信息港”（http://www.zgya.com）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建设项目位于延安市富县境内，网站“延安信息港”为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示网络平台的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网络公示时间：2023年 11月 22日

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zgya.com/2023/11/2023112201.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5。

4.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http://www.zg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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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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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项目部分信息不予公开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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